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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光教〔2019〕88 号 

 
光明区教育局关于印发《光明区 2019 年 

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积分入学派位 

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现将《光明区 2019 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积分入学派位

试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做好宣传和解释工作。 

特此通知。 

 

光明区教育局 

2019 年 4 月 23 日 

（联系人：张世明，联系电话：8821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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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区 2019 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 

积分入学派位试行办法 

 

第一条 为妥善安排公办学位，做到公平、公开、公正，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光明区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和转学插

班的公办学位实行积分入学派位制度。参加积分入学学位派位的

适龄儿童和家长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根据就近入学原则，适龄儿童家庭须按学区划分申请

相应学校。 

（二）非深圳户籍子女须符合《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非

深户籍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办法的通知》（深府规 〔2018〕

3 号）规定，且能提供相关真实、准确信息材料。 

1.凡年满 6周岁，有学习能力的非深户籍人员子女； 

2.父母双方或一方持有具有使用功能的深圳经济特区居住

证； 

3.申请学位时，父母双方或一方在我市连续居住满 1年、连

续参加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满 1 年。2019 年学位

申请租赁证件时间界定为：2018 年 8 月 31 日前办理，有效期超

过 2019 年 9 月 30 日；社保时间界定：2018 年 8 月 31 日前购买

养老和医疗，且至学位申请时连续不中断。2020 年学位申请租

赁证件和社保的办理时间需提前到学位申请前一年的 3 月 31 日

前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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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光明区教育局通知要求的时间提交了有关证明材

料，并经有关部门审核合格。 

第二条 材料未审核合格的和未按光明区教育局通知要求

的时间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的，不参加学位派位。 

第三条 光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位类型按照户籍和购房情

况分为五类，积分项目及标准如下： 

学位类型 积分项目及标准 
加分项目及标

准 
备注

第一类：光明区户籍

儿童。 

1.入户时长积分：以儿童迁入光

明区（光明区户籍儿童）或深圳

市（深圳市其它区户籍儿童）时

间计算，1分/月。 

 

2.住房积分： 

（1）商品房（住宅或商住两用）：

1分/月。 

（2）租住合法产权房（红本《房

屋租赁凭证》）：1分/月。 

注：承租人需为监护人。 

1.计生加分： 

（1）独生子女

家庭加 30 分； 

（2）政策内或

全面二孩家庭

加 20 分； 

（3）政策外但

已接受处理家

庭加 10 分。 

 

2. 居 住 证 加

分：非深户籍

子女父母之一

持有使用功能

居住证(或具

有深圳户籍)

为基本条件，

父母双方持有

1.相

关积

分或

加分

以职

能部

门审

核结

果为

准。

 

2.累

计积

分，

不封

顶。

第二类：深圳市其他

区户籍儿童，学区购

房（父母或监护人有

该学区商品房）。 

第三类：深圳市其他

区户籍儿童，学区租

房（父母或监护人在

学区租房或有特殊

住房）。 

第四类：非深户籍儿

童，学区购房（父母

或监护人有该学区

商品房）。 

1. 住房积分： 

（1）商品房（住宅或商住两用）：

1分/月。 

（2）租住合法产权房（红本《房

屋租赁凭证》）：1分/月。 

注：承租人需为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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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类：非深户籍儿

童，学区租房（父母

或监护人在学区租

房或有特殊住房）。 

2.社保积分: 

父母一方须在本市有社会保险

(养老+医疗)缴交记录且为正常

缴交状态。以社保部门出具的

《深圳市会保险参保证明》为依

据，选取养老（累计月数）、医

疗（累计月数）中时间最长（截

止到 2019 年 3 月）的险种积分，

1分/月。 

使用功能居住

证加 10 分。 

注：尾数超过 15 天按 1月计算，不满 15 天按半月计算。积

分计算截止日期为申请入学当年 3月 31 日。   

第四条 按学位类型顺序录取，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第

四类>第五类，相同学位类型，按积分由高到低顺序录取。前一

类型不能全部录取时，不再进行下一类型的录取。 

台湾户籍儿童与深圳市其他区户籍儿童同等待遇。非深圳户

籍儿童包括港澳户籍儿童。 

学区购商品房，有购房合同，但未取得房产证的，按合同约

定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交房入住的，可作为入学条件，不积

分。 

家长网上填报申请信息并保存成功后，报名系统将根据家长

填报的信息，自动计算适龄儿童的积分(最终积分以各职能部门

审核为准)。网上预报名期间，区教育局将每天公布各公办学校

报名人数及学位类型明细，按招生计划预计初步录取积分等项

目。 

学校对申请信息进行初审，核实家长所填写的积分项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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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各职能部门核实家长递交积分材料的真实性。 

第五条 积分排序派位后没有申请到公办学校学位的，如其

他公办学校仍有学位，由教育局征求家长志愿，然后按照积分由

高到低顺序录取到其他公办学校。没有被公办学校录取的，由教

育局按照志愿录取到民办学校，按时报到注册的，可以到就读的

民办学校申请学位补贴。 

第六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光明区教育局。 



（此页无正文）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局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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